鑑 定 估 價 師
一、職項的概述及前景

· 概述

    對二次流通的商品、積壓閑置物品、執法部門提供的罰沒物品、抵債物資、抵押物品、古玩、字畫等鑒估物進行鑒定，並估算其價值的人員。

· 前景

    本標準還對鑒定估價師的活動範圍、工作內容、技能要求和知識水平等作了明確規定。這一標準的出臺，不僅爲舊貨行業的職業教育、職業培訓和職業技能鑒定提供了規範的依據，而且對提高舊貨從業人員的素質，規範舊貨估價行爲，保證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有重要意義。舊貨鑑定估價是舊貨流通的重要環節，關係到舊貨交易的公正、消費者權益的保護。目前，我國舊貨從業人員近500萬人，但大多數從業人員沒有經過正規培訓，舊貨鑑定估價專業技術人員少，與舊貨行業的發展和舊貨市場的需求差距很大。為進一步落實《商務部關於加快舊貨行業發展的通知》（商建發 [2004] 92號）關於逐步推行舊貨評估員、評估師制度的要求，全面實施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批准的《鑒定估價師國家職業標準》，决定在舊貨行業實行鑒定估價師職業資格證書制度，提高舊貨從業人員素質，提升舊貨行業整體水平。 

二、需要繳交證件

1.身份證影本2份

2.護照影本2份

3.台胞證影本2份

4.最高學歷證書影本2份

5.工作時間證明書正本1份

6.彩色藍底脫帽照片2吋6張

